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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对外关联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4月 19日召开了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对外关联担保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因特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因特”）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持

有其 39.5349%股权，浙江因特在 2024 年度拟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一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浙江因特向公司申请为其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相关费

用等款项。该担保额度期限自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日止；浙江因特自愿为公司因上述担保事宜承担的担保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本

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相关费用等款项），向公司提供同等金额的

反担保，浙江因特股东深圳市凯丹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周秀凯先生及其配偶杨巧华女

士自愿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对公司为浙江因特代偿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深圳市凯

丹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担保数额以公司对浙江因特的担保金额乘以深圳市凯丹晟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对浙江因特的出资比例为限，周秀凯先生及其配偶杨巧华女士的担保数额

以公司对浙江因特担保金额乘以周秀凯先生对浙江因特的出资比例为限。 

上述担保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

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浙江因特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04MA2L1L387P 

成立日期 2021年 1月 29日 

注册资本 2,580万元 

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瞿溪街道康宏西路 108 号（万禧幸福工业城

3号楼二至五层） 

法定代表人 周秀凯 

与公司的关系 
公司持有浙江因特 39.53488%的股权，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公司财务负责人赵衡担任浙江因特的董事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安防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

制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五金产品制造；门

窗制造加工；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

五金产品研发；金属制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门窗销售；安防

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电子产

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金属门窗工程施工；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

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31.81 7,102.97 

负债总额 5,253.01 7,316.43 

净资产 -1,321.20 -213.46 

项  目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409.78 4,749.61 

净利润 -1,180.75 -1,799.79 



3、股权结构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周秀凯 1,038.00 40.23256% 

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1,020.00 39.53488% 

深圳市凯丹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22.00 20.23256% 

合计 2,580.00 100.00000% 

实际控制人为周秀凯。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1、深圳市凯丹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深圳市凯丹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CQ67NR1L 

法定代表人：刘志丹 

成立日期：2023年 7月 12日 

注册资本：522万元 

经营范围：家居用品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具零配件销售；日用家电零售；

家具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家用电器销售；国内贸易代理；家

具安装和维修服务；日用百货销售；日用杂品销售；销售代理；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

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通用设备修理；可穿戴智能设备

销售；木制玩具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智能农机装备销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智

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科技中

介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刘志丹 516.78 99.00% 

周秀凯   5.22  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与公司关系：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履约能力：深圳市凯丹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重大未清偿债务，资信状况较好，

具备履约能力。 

2、周秀凯 

姓名：周秀凯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303261983******18 

住址：浙江省平阳县怀溪镇洋底村 

是否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否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与公司关系：周秀凯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履约能力：周秀凯先生个人资信状况较好，无逾期贷款和大额到期贷款,具有担保

履约能力。 

3、杨巧华 

姓名：杨巧华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303811984******2X 

住址：浙江省平阳县怀溪镇洋底村 

是否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否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与公司关系：杨巧华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履约能力：杨巧华女士个人资信状况较好，无逾期贷款和大额到期贷款,具有担保

履约能力。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为参股公司浙江因特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最终协商后签署的合同为准，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

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公司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五、提供反担保情况 

为降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风险，更好地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浙江因特自

愿为公司因上述担保事宜承担的担保责任，向公司提供同等金额的反担保，浙江因特股

东深圳市凯丹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周秀凯先生及其配偶杨巧华女士自愿向公司提供

反担保，对公司为浙江因特代偿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深圳市凯丹晟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担保数额以公司对浙江因特的担保金额乘以深圳市凯丹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对浙

江因特的出资比例为限，周秀凯先生及其配偶杨巧华女士的担保数额以公司对浙江因特

担保金额乘以周秀凯先生对浙江因特的出资比例为限。 

六、对公司的影响 

浙江因特系公司的参股公司，主要研发、生产、销售智能门锁等产品，为其申请银

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有利于生产经营工作的有序推进，提升融资能力与资金流转效率，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要求。本次担保金额占 2023 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 1.37%，占比较小，且浙江因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其他股东按出资比

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情形。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经核查，公司的参股公司浙江因特为了满足日常资金周转，保证资金流动性，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符合企业发展的需要；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

了公平、责任共担的原则，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担保方财务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项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2024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

股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对外关联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

参股公司浙江因特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所需，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且浙江因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其他股东按

出资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情形。 



（三）监事会意见 

2024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

股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对外关联担保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为参股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为参

股公司浙江因特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额为 710 万元，占 2023 年度经审

计净资产的 0.97%；对参股公司担保实际发生额为 990万元，占 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 1.36%，除上述担保外，无其他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败诉承担损失的情况。本次担保事宜仅为最高额度授权，具体担保金额公司将

在实际完成担保手续后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九、备查文件 

1、《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

议决议》； 

2、《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3日 


